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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中国审计报  

  １１月２９日，记者在全国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会议上了解到，从明年１月１日起，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范围

将从县级以下扩大到地厅级，同时审计署还将按照国务院要求和中组部的委托，继续对省部级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

进行试点工作。 

  根据中央纪委、中组部、监察部、人事部和审计署五部委《关于将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范围扩大到地厅级的

意见》，从明年１月１日起，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范围将从县级以下扩大到地厅级。有关审计范围、审计组织、

审计实施程序等将按照《县级以下党政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暂行规定》及其实施细则要求执行。 

  据悉，目前我国经济责任审计对象主要是县级以下党政领导干部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领导人员，此项工作于２０

００年在全国全面推开，并形成制度。多数县已将经济责任审计作为选人、用人的必经程序，而国企的领导人员也基本

做到了“逢离必审”。截止今年上半年，共有１３．６万名县级以下党政领导干部和１．２万名国企领导接受了审计。

同时，对部门和单位内部管理的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也在逐步展开，目前，８０％的中央单位开展了经济责任审计工

作，共有７．９万名领导干部接受了审计。 

  将经济责任审计范围扩大到地厅级的决定，标志着审计对象职级的提高，对地厅级党政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也

将形成制度，逐步做到经常化、规范化。据了解，县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审计试点工作从２０００年就已开始，迄今为

止，全国共有３１个省（市、区）和９７％的地市都先后进行了试点，目前共有２．４万人接受了审计。审计署还对４

名省部级党政领导干部进行了经济责任审计试点。吉林、河北、陕西等１８个省（区）对县级以上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

审计已形成制度。同时，审计机关的主要领导也被列入经济责任审计范围，目前共有２６８名审计机关领导接受了审

计。 

  推进县级以上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被称为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高度重视、稳妥推行。根据《意见》要求，有

关审计要进一步关注与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有关的管理、决策等活动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关注其履行

经济责任行为对所在地区、单位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以及不能有效履行经济责任而造成业绩平庸、管理不善等问题。尤

其要注意探索和规范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目标、内容、方法和评价标准等，不断规范经济责任审计

工作，使其能够真正在促进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科学评价其履行经济责任行为效果方面发挥作用。 （魏小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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